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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增資協議

增資協議

於2026年5月11日，本公司連同各餘下常州鋰源股東與常州鋰源（本公司非全資附

屬公司）及B輪投資者訂立增資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B輪投資者以現金方式

向常州鋰源出資人民幣440.00百萬元，以認購常州鋰源約人民幣61.17百萬元的註

冊資本，佔常州鋰源經增加註冊資本擴大後股本的約6.83%。

常州鋰源股東已同意放棄有關增資的優先認購權。增資完成後，本公司於常州鋰

源的持股比例將由約66.42%減少至61.88%。因此，常州鋰源於完成增資後將繼

續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繼續綜合併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 1 –



上市規則的涵義

獲豁免關連交易

由於寧德時代為宜春時代的唯一股東，而宜春時代為龍蟠時代（本公司非全資附

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故寧德時代集團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寧波

梅山作為寧德時代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寧德時代的聯繫人，進而為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

執行董事石俊峰先生擁有常州優貝利的99.9%權益。執行董事沈志勇先生及張羿

先生分別擁有南京金貝利的99%及1%權益。因此，常州優貝利及南京金貝利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增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此外，由於增資將導致本公司於常州鋰源持有的股權比例由約66.42%降至約

61.88%，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增資構成視作出售。

由於有關增資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增資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告交易，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增資協議中的回購權

根據增資協議，行使回購權的權利歸屬於B輪投資者。根據上市規則第14.74(1)

條，B輪回購權（定義見下文）將被視為於授出時已獲行使。鑒於按照B輪回購權所

設定的公式計算，根據B輪回購權就B輪投資者股權應付的最高代價之適用百分

比率低於5%，故B輪回購權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告交易，毋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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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招股章程，內容有關天使輪增資協議及A輪增資協議的詳情、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5月30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6月27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訂立增資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向常州鋰源出資約人民幣369.71百萬元，以認購

常州鋰源約人民幣55.51百萬元的註冊資本（「先前投資」）。

增資協議

於2026年5月11日，本公司連同各餘下常州鋰源股東與常州鋰源（本公司非全資附屬

公司）及B輪投資者訂立增資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B輪投資者以現金方式向常

州鋰源出資人民幣440.00百萬元，以認購常州鋰源約人民幣61.17百萬元的註冊資

本，佔常州鋰源經增加註冊資本擴大後股本的約6.83%。餘款約人民幣378.83百萬

元將於常州鋰源的財務報表中確認為資本儲備。

常州鋰源股東已同意放棄有關增資的優先認購權。增資完成後，本公司於常州鋰源

的持股比例將由約66.42%減少至61.88%。因此，常州鋰源於完成增資後將繼續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繼續綜合併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增資相關增資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26年5月11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餘下常州鋰源股東；

(3) 常州鋰源（本公司附屬公司）；及

(4) B輪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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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的組成： 常州鋰源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寧波梅山有權提名一

名候選人，昆侖工融有權提名一名候選人及本公司有權提名

五名候選人，惟昆侖工融持有常州鋰源的股權低於3%時，

其董事提名權利將告終止。

監事會的組成： 常州鋰源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其中寧波梅山有權提名一

名候選人。

清盤優先權： 倘常州鋰源發生清盤、解散、終止營業等法定清盤的情形或

任何視作清盤（定義見招股章程）（統稱為「清盤事件」），從常

州鋰源出售資產所得款項按照適用法律支付清盤費用、工

資、社會保障費用及法定賠償金、未繳稅款負債及未償債務

後的餘下結餘（「可分配清盤所得款項」）中，投資者（「清盤優

先權持有人」）享有清盤優先權，以獲得以下較高者（「投資者

優先清盤金額」）：

(I) (a)就天使輪投資者而言，為天使輪鋰源回購價；(b)就A

輪投資者而言，為A輪鋰源投資者回購價；或(c)就B輪投

資者而言，為B輪投資者回購價（定義見下文），在各情況

下乃參照其各自於重要時間於常州鋰源持有的股權釐

定；及

(II) 根據清盤優先權持有人當時在常州鋰源的持股比例計算

的可分配清盤所得款項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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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可分配清盤所得款項不足以支付全數投資者優先清盤金

額，則可分配清盤所得款項將根據清盤優先權持有人享有的

優先清盤金額的相對比例分配予其。此外，倘各清盤優先權

持有人收取的實際金額少於適用投資者優先清盤金額，則本

公司須向該等清盤優先權持有人支付該差額。

回購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B輪投資者有權要求本公司或其指定方

回購B輪投資者所持有的常州鋰源股權（「B輪回購權」）：

(a) 常州鋰源自完成日期起七(7)年內未能完成合資格上市，

且B輪投資者與常州鋰源無法就合資格上市的進展達成

一致意見（為免生疑問，常州鋰源承諾，在本段所載的觸

發事件發生且雙方開始談判後的十(10)個營業日內，就

時間表調整的談判事宜給出明確立場。否則，即視為本

條款所載的觸發事件已發生，且B輪投資者有權要求回

購）；

(b) 常州鋰源或本公司未能履行將增資所得款項投入金壇

120,000噸生產基地建設的責任；或

(c) 常州鋰源將其註冊地址遷出江蘇省金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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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上文所載回購權獲行使，B輪投資者所持有的常州鋰源股

權的回購價應為與B輪投資者當時所持股權相對應的注資

額，加上年利率為5%（自實際支付注資之日起計算）的投資

收益，再減去B輪投資者收取的所有股息（據此得出的回購價

稱為「B輪投資者回購價」）。B輪投資者有權要求本公司或其

指定方以現金或向其發行本公司新股的方式回購股權。

具體而言，B輪投資者回購價將採用下列公式進行計算：

B輪

投資者

回購價

=
總投資

金額
6 (1 +

5% 6 投資期#

) –

B輪

投資者

收取的

任何股息

360天

# 投資期指完成日期（定義見下文）起至本公司或常州鋰源向B輪投

資者悉數支付B輪投資者回購價當日止的天數。

根據上述公式，鑒於B輪投資者向常州鋰源出資人民幣

440.00百萬元，倘B輪回購權獲行使，最高應付B輪回購價將

為約人民幣600.42百萬元。

其他股東權利： (1) 增資協議載有其他條款，例如轉讓限制、優先購買權、

反攤薄及隨售權。

先決條件： B輪投資者支付增資代價的義務，須待B輪投資者達成（或按

其書面豁免）下列各項事件（「先決條件」）後，方可作實：

(a) 所有與增資相關的交易文件已由訂約方合法及有效地簽

署並生效，且於完成日期前一直維持全面效力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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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訂約方均已取得履行增資協議所需的一切授權、決議

或批准，且該等授權、決議或批准將持續有效且不受任

何先決條件所規限；及

(c) 常州鋰源及主要股東已簽署並向B輪投資者交付交割證

書，證明所有先決條件均已全面達成（或獲書面豁免），

並已提供令B輪投資者滿意的所有支持文件。

付款： 於先決條件達成或獲B輪投資者書面豁免後二十(20)個營業

日內，B輪投資者須將增資代價一次性全額匯入以常州鋰源

名義開立並由常州鋰源及B輪投資者共同監管的銀行賬戶。

完成： 增資完成（「完成」）於B輪投資者悉數支付增資代價後落實，

而完成生效當日將被視為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終止： 增資協議可透過以下任何方式終止：

(a) 增資協議所有訂約方一致書面同意終止增資協議，並釐

定該終止的生效日期；

(b) 於(i)完成日期或(ii)完成變更工商登記日期（以較後者為

準）之前，倘發生以下任何情況，B輪投資者有權透過向

其他訂約方發出事先書面通知（並於該通知中指明終止的

生效日期）以終止增資協議：

(i) 任何先決條件於增資協議生效日期後三十(30)個營

業日內未獲全面達成或豁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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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次增資的變更工商登記無法於增資協議生效日期

後九十(90)個營業日內（或訂約方一致書面同意的有

關其他日期）完成；

(c) B輪投資者未能(i)按增資協議規定按時悉數支付增資代

價；及(ii)於接獲本公司書面通知後三十(30)個營業日內

全面補救該違約，在此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單方面書面

通知B輪投資者，取消其於常州鋰源的增資權利，自該書

面通知日期起生效，且毋須承擔任何責任；或

(d) 發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增資協議無法繼續履行，在此

情況下，任何訂約方均有權透過向其餘各訂約方發出書

面通知以終止增資協議，並須於該通知中指明終止的生

效日期。

增資代價金額的釐定基準

B輪投資者將作出的出資總額，乃依據常州鋰源本輪投前的評估值人民幣6,000.00

百萬元。該估值參考常州鋰源前輪估值，並考慮市場發展及常州鋰源當前經營情

況，經雙方公平協商后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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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鋰源的股權架構

於緊接增資完成前及緊隨增資完成後，常州鋰源各股東的註冊資本出資金額及股權

比例載列如下：

股東名稱

增資完成前

的註冊資本

增資完成前

的股權比例

註冊資本

新增金額

增資完成後

的註冊資本

增資完成後

的股權比例

本公司 554,031,398 66.42% — 554,031,398 61.88%

金沙產業投資 — — 61,169,356 61,169,356 6.83%

福建時代閩東 50,203,125 6.02% — 50,203,125 5.61%

寧波梅山 46,019,531 5.52% — 46,019,531 5.14%

昆侖工融 42,858,091 5.14% — 42,858,091 4.79%

常州金壇泓遠 35,000,000 4.20% — 35,000,000 3.91%

常州優貝利 35,000,000 4.20% — 35,000,000 3.91%

貝特瑞新材料 31,500,000 3.78% — 31,500,000 3.52%

南京金貝利 17,500,000 2.10% — 17,500,000 1.95%

建信金融資產投資 15,015,440 1.80% — 15,015,440 1.68%

南京超利 7,000,000 0.84% — 7,000,000 0.78%

總計 834,127,858 100.00% 61,169,356 895,296,941 100.00%

附註： 由於四捨五入誤差，個別股東股權比例之和可能不等於總計。

增資所得款項用途

增資協議規定，增資所得款項人民幣440.00百萬元須嚴格全數僅用於江蘇省金壇區

的12萬噸高壓實磷酸鐵鋰生產基地建設項目中的機器、資產購置及原材料採購。未

經B輪投資者事先書面同意，增資所得款項不得用於償還或清償常州鋰源結欠任何

關聯方的任何債務或責任，亦不得用於與常州鋰源主營業務無關的任何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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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增資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誠如日期為2026年1月15日有關變更全球發售募集資金用途的公告（「變更募集資金

用途公告」）所披露，全球發售募集資金淨額中約198.00百萬港元預期將用於支付江

蘇省金壇的高性能鋰電池正極材料項目。鑒於增資所得款項專門擬用於建設金壇的

12萬噸磷酸鐵鋰生產基地，董事認為，訂立增資協議符合本集團的整體戰略發展規

劃及長遠利益，且與變更募集資金用途公告所披露的全球發售剩餘募集資金的擬定

用途一致。增資完成後，常州鋰源的競爭力將得以加強，從而使常州鋰源能更好地

支持本集團有關由其全球發售募集資金淨額撥付資金的金壇高性能鋰電池正極材料

項目的業務計劃。

董事（不包括關連董事，但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儘管增資並非於本公司日常

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但增資協議條款（包括B輪回購權的授予）為正常商業條款

且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執行董事石俊峰先生、沈志勇先生及張羿先生（因彼等於常州鋰源股東（本公司除

外）中持有權益而為關連董事）以及非執行董事朱香蘭女士已於董事會會議上就審議

及批准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概無董事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並須就相關董事

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及訂約方資料

本公司及本集團

本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上交所：

603906），其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港交所：2465）。本集團主要從事磷酸鐵鋰正

極材料及車用精細化學品的生產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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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鋰源

常州鋰源為一家於2021年5月1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非全資

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由本公司擁有約66.42%之權益。常州鋰源主要從事生產及

銷售磷酸鐵鋰正極材料。

下文所載財務資料乃摘錄自常州鋰源截至2024年及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5,941,442 6,553,949

除稅前溢利╱（虧損） (743,374) (220,808)

除稅後溢利╱（虧損） (793,460) (106,294)

於2025年12月31日，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11,813.25百萬元及人民

幣1,550.12百萬元。

B輪投資者

金沙產業投資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股權投資。其普通合夥人為

常州常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常州常金」），持有金沙產業投資1%的合夥權益。除

普通合夥人外，金沙產業投資擁有一名有限合夥人，即江蘇金壇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其持有金沙產業投資99%的合夥權益，且其與常州常金共同由常州市金壇區人

民政府間接全資擁有及最終控制。

餘下常州鋰源股東

昆侖工融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其普通合夥人

為中油昆侖（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工銀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各自持有約

0.07%及0.07%股權。其有限合夥人包括（其中包括）工銀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持有70%股權。工銀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由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398））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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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金融資產投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其由中國

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939））全資擁有。

寧波梅山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其由寧德時代全資

擁有。

福建時代閩東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其普通合

夥人為上海恒旭創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0.04%股權。其有五名有限合夥人，

單一最大有限合夥人為青島上汽創新升級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持有40%股權。青島上汽創新升級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由上海汽

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104））最終控

制。餘下四名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以上股權。

貝特瑞新材料為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

代號：835185）。其從事生產石墨及碳素產品。

常州優貝利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本公司執行

董事兼控股股東石俊峰先生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常州優貝利99.9%股權。

南京金貝利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南京金貝利

的普通合夥人為執行董事沈志勇先生，持有99%股權。南京金貝利的有限合夥人為

執行董事張羿先生，持有1%股權。

常州金壇泓遠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其普通合

夥人為劉修明，持有47%股權。其有十名有限合夥人，單一最大有限合夥人為黃友

元，持有34.2%股權，餘下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以上股權。

南京超利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其普通合夥人

為薛傑先生，持有80%股權。其有限合夥人為解一超，持有2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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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寧波梅山、常州優貝利及南京金貝利外，(i)上述餘下常州鋰源股東、其任何普通

及有限合夥人或其他最終實益擁有人，及(ii)B輪投資者均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獲豁免關連交易

由於寧德時代為宜春時代的唯一股東，而宜春時代為龍蟠時代（本公司非全資附屬

公司）的主要股東，故寧德時代集團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寧波梅山

作為寧德時代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寧德時代的聯繫人，進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

執行董事石俊峰先生擁有常州優貝利的99.9%權益。執行董事沈志勇先生及張羿先

生分別擁有南京金貝利的99%及1%權益。因此，常州優貝利及南京金貝利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增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

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此外，由於增資將導致本公司於常州鋰源持有的股權比例由約66 .42%降至約

61.88%，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增資構成視作出售。

由於有關增資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增資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須予公告交易，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

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增資協議中的回購權

根據增資協議，行使回購權的權利歸屬於B輪投資者。根據上市規則第14.74(1)條，

B輪回購權將被視為於授出時已獲行使。鑒於按照B輪回購權所設定的公式計算，根

據B輪回購權就B輪投資者股權應付的最高代價之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B輪回

購權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告交易，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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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貝特瑞新材料」 指 貝特瑞新材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之股

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835185）

「營業日」 指 中國及香港為工作日的任何日子（星期六、星期日及法定

假期除外）

「增資」 指 根據增資協議，B輪投資者向常州鋰源出資約人民幣

440.00百萬元

「增資協議」 指 B輪投資者、常州鋰源及常州鋰源股東（包括本公司）於

2026年5月11日就增資訂立的常州鋰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增資協議

「寧德時代」 指 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11年12月

16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份代號：300750）及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3750），截至本公告日期為(i)透過宜春時代控制龍蟠時

代30%股權；及(ii)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寧波梅山控制本

公司附屬公司常州鋰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91%股權

的間接股東

「寧德時代集團」 指 寧德時代、其附屬公司及擁有30%控制權的公司（不包括

龍蟠時代）

「常州金壇泓遠」 指 常州金壇泓遠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 14 –



「常州鋰源」 指 常州鋰源新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2021年5月

1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非全資附

屬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由本公司擁有約66.42%權益

「常州鋰源股東」 指 常州鋰源的現有股東、包括本公司、昆侖工融、建信金

融資產投資、寧波梅山、福建時代閩東、貝特瑞新材

料、常州優貝利、南京金貝利、常州金壇泓遠及南京超

利

「常州優貝利」 指 常州優貝利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

「本公司」 指 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03年3月11日在

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前身江蘇龍蟠石化有限公

司於2014年1月23日根據中國公司法改制為股份有限公

司，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3906）

及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2465）

「關連董事」 指 被認為在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的

任何董事，即執行董事石俊峰先生、沈志勇先生及張羿

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朱香蘭女士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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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時代閩東」 指 福建時代閩東新能源產業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全球發售」 指 H股的全球發售，其詳情於招股章程中披露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

股，將以港元買賣，並於聯交所上市交易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非我們關連人士的人士或

公司

「投資者」 指 天使輪投資者、A輪投資者及B輪投資者

「建信金融資產投資」 指 建信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

夥企業

「金沙產業投資」 指 常州金沙產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昆侖工融」 指 昆侖工融綠色（北京）新興產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龍蟠時代」 指 宜春龍蟠時代鋰業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截至本公告

日期分別由本公司及宜春時代擁有70%及30%

– 16 –



「主要股東」 指 包括本公司、常州優貝利、南京金貝利、常州金壇泓遠

及南京超利

「南京超利」 指 南京超利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合夥企業

「南京金貝利」 指 南京金貝利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

「寧波梅山」 指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問鼎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常州鋰源前輪估值」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29日及2025年6月16日公告所披

露的常州鋰源全部股權於2024年12月31日的估值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0月22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A輪增資協議」 指 於2024年5月13日由常州鋰源股東（包括本公司）與常州

鋰源訂立的增資協議，據此(i)昆侖工融同意透過增資方

式以約人民幣285.43百萬元的代價認購常州鋰源約人民

幣42.86百萬元股本；及(ii)建信金融資產投資的增資作

出修訂，以使建信金融資產投資將以人民幣100.00百萬

元的相同代價認購約人民幣15.02百萬元股本，詳情載於

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 — 我們的戰略合作 — 於2021年

成立常州鋰源及其後增資」一節

「A輪投資者」 指 昆侖工融及建信金融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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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輪鋰源回購價」 指 具有招股章程所賦予的涵義

「天使輪增資協議」 指 於2021年10月18日由天使輪投資者、本公司、貝特瑞新

材料、常州優貝利、南京金貝利、常州金壇泓遠、南京

超利與常州鋰源訂立的增資協議，據此常州鋰源註冊資

本由人民幣357.00百萬元增至約人民幣481.11百萬元，

增資金額約為人民幣124.11百萬元，其中(i)寧波梅山以

人民幣165.00百萬元代價認購註冊資本約人民幣46.02百

萬元；(ii)福建時代閩東以人民幣180.00百萬元代價認購

註冊資本約人民幣50.20百萬元；及(iii)本公司以人民幣

100.00百萬元代價認購註冊資本約人民幣27.89百萬元，

詳情載於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 — 我們的戰略合作 —

於2021年成立常州鋰源及其後增資」一節

「天使輪投資者」 指 寧波梅山及福建時代閩東

「天使輪鋰源回購價」 指 具有招股章程所賦予的涵義

「B輪投資者」 指 金沙產業投資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

「上海上市規則」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規則

「上海證券交易所」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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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或「香港聯

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宜春時代」 指 宜春時代新能源資源有限公司，一家於2021年11月23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為寧德時代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江蘇龍蟠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石俊峰

中國‧南京

2026年5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石俊峰先生、呂振亞先生、秦建先生、沈志勇

先生及張羿先生；非執行董事朱香蘭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耿成軒女士、康錦里

先生、張金龍先生以及閭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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